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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新乡市财政局将其所持有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新乡白鹭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90.00%股权无偿划转至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导致收

购人成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和最终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上市公

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仍为新乡市财政

局。本次收购系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行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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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简称  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新乡化纤/上市公

司/公司 
指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新乡国资

集团 
指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指 新乡市财政局 

白鹭集团 指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股

权变更 
指 

新乡市财政局将其所持有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新

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00%股权无偿划转至新乡国有资

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2020 年修订）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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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汉江路12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 冯晖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0MA9KEGKQ1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土地

整治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园区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住

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

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选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建设工程施工；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

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成立日期 2021年11月10日 

经营期限 2021年11月10日至长期 

实际控制人 新乡市财政局100%持股 

通讯地址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汉江路12号1号楼 

通讯方式 0373-3688758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收购人简介 

收购人新乡国资集团系新乡市财政局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于2021年11月10日在

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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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新乡国资集团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收购人新乡国资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1 新乡平原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91,564.00 商务服务业 

2 新乡平原国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00% 40,000.00 商务服务业 

3 新乡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40,000.00 其他服务业 

4 新乡国创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0 房地产业 

5 新乡国文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0 房地产业 

6 新乡国睿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0 房地产业 

7 新乡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0% 435.00 专业技术服务业 

8 新乡市市政工程处有限公司 90% 11,348.83 土木工程建筑业 

9 河南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 71.55% 2,000.00 研究和试验发展 

10 新乡国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0% 5,000.00 采矿业 

11 原阳金豫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200,000.00 商务服务业 

12 新乡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 158,490.96 商务服务业 

13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121,854.00 商务服务业 

14 获嘉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106,600.00 商务服务业 

15 辉县市豫辉投资有限公司 51% 50,000.00 商务服务业 

16 延津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1% 42,585.00 商务服务业 

17 封丘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1% 36,006.65 商务服务业 

18 新乡经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26,500.00 商务服务业 

19 新乡市新东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1% 14,233.00 房地产业 

20 新乡市卫滨投资有限公司 51% 11,500.00 商务服务业 

21 新乡信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10,000.00 资本市场服务 

22 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75,909.10 商务服务业 

 
注:以上列示的仅为直接持股的子公司（一级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企业不再列示。 

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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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收购人新乡国资集团成立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是专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

建设、运营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具有片区一体化开发和品质化运营的全产业链综合

能力，收购人为新设立企业，成立不满一年，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总资产 90,558,247,853.89 

净资产 48,565,719,164.24 

资产负债率 46.37% 

营业总收入 883,540,602.89 

净利润 45,614,427.78 

净资产收益率 0.16%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现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居留权 

1 冯晖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李智军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史大伟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4 张国晨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5 李增全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6 郭语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情况 

1 北京双鹭药业有限公司 102,735.00 收购人控股股东新乡市财政局通过白鹭集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8 

 

 

团持有双鹭药业 16.67%股权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新乡国资集团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情况 

1 河南省农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00,000.00 通过新乡平原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2 河南省中豫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1,000,000.00 通过新乡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5%股权；通过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3%的股权；通过长垣市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的股权；通过辉

县市豫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的股权； 

3 河南省中豫工程担保有

限公司 

50,000 通过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15%的股权 

4 新乡市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50,000 直接持有 20%股权 

除此之外，新乡国资集团不存在其他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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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新乡市人民政府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为推动旗下相关国有资产

的整合、提高国有资产流动性，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进行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本次

收购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为新乡市财政局，本次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二、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新乡化纤股票的具体计划。

但是不排除因业务整合、资本运作等事项而产生增持或减持新乡化纤股票之情形，亦不排除

未来因司法划转、债务清偿等原因导致收购人持有新乡化纤权益变动之情形。若发生此种情

形，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2022年3月18日，新乡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无偿

划转有关事项的通知》（新财产权【2022】1号），批准本次收购。 

2、2022年3月19日，新乡国资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

受让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的议案》，同意受让白鹭集团90%的股权。 

3、2022年3月22日，新乡市财政局、新乡国资集团及白鹭集团签订《新乡白鹭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批准和决策等法定程序。 

本次收购无需进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过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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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新乡国资集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新乡化纤股份。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新乡国资集团不直接持有新乡化纤股份，通过其90%控股的

白鹭集团间接持有新乡化纤30.17%股份。 

二、本次收购方案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收购以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 

（二）具体方案 

新乡市财政局通过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将其持有的白鹭集团90%股权划转给收购

人新乡国资集团，本次划转完成后，新乡国资集团成为白鹭集团的控股股东，并通过白鹭集

团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间接持有上市公司30.17%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前后，新乡化纤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白鹭集团。白鹭集团的最终实

际控制人仍为新乡市财政局，因而，本次收购行为未导致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及最终实际

控制人的变化。 

三、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乡国资集团通过白鹭集团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具

体情况如下： 

（一）白鹭集团已质押上市公司股份15,218.00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10.38%。 

（二）白鹭集团参与认购新乡化纤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的63,076,940股股份自2021年7

月6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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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采用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方式，不涉资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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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 

本次股权变更系各相关方根据新乡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0%

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项的通知》（新财产权【2022】1号）而实施，新乡市财政局通过国有

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将其持有的白鹭集团90%股权划转给收购人新乡国资集团，本次划转

完成后，新乡国资集团成为白鹭集团的控股股东，并通过白鹭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间接持有上市公司30.17%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前后，新乡化纤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白鹭集团，白鹭集团的最

终实际控制人仍为新乡市财政局，因而，本次收购行为未导致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及最

终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二）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依据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

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30%”，收购人

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一）规定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股份的条件。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

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一）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30.1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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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上市公司0.89%股份，原系新乡市财政局控股企业，2021年8月其股东结构变更后不再属

于新乡市财政局控制企业。 

（二）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三、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经聘请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就本次免除发出要约事项发表整体结论性意见：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新乡国资集团具备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 

2、新乡国资集团为本次收购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16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90% 

30.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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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

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重组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可行计划，也没有策划关于上市公司拟购买或

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制定和实施重组计划，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乡国资集团就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

合同或者默契，但不排除在本次变更完成后收购人根据业务经营需要，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前

提下，对新乡化纤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个别调整的情形。若未来发生变更，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新乡化纤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若未来基

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此种情形，收购人承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若未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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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求拟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若未来基于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收购人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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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及其独立

性，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收购人已出具《关于保持新乡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将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

的独立性，具体承诺如下： 

“（一）人员独立 

1、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不指使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任职的人员实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决策

或者行为。 

2、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

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

规提供担保。 

3、不与公司共用主要机器设备、厂房、专利、非专利技术等。不与公司共用原材料采

购和产品销售系统。 

（三）财务独立 

1、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不将新乡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核算体系纳入本企业管理系统之内，如共用财务会计核算系统或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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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通过财务会计核算系统直接查询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信息。 

2、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

制度。 

3、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共用银行账户或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以任何方式存入本企业及关联人控制的账户。 

4、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不通过各种方式

非经营性占用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不要求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5、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1、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

的组织机构。 

2、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

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业务独立 

1、保证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支持并配合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的生产经营模

式，不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在业务范围、业务性质、客户对象、产品可替代性等方面存

在可能损害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利益的竞争，不利用对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地位，

牟取属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业机会。 

2、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就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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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

当的义务。 

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承诺函在本企业控制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期间持续有效。” 

二、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主要从事化学纤维制造与销售等业务。收

购人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与上市公司构成直接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

益，有效避免收购人以及收购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收购人

特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未从事任何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业务

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 

2、作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对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现有业务构成竞争的同类业务。  

3、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与新乡化纤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为了减少和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收购人特作出如下承诺：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的关联交易：就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

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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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

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

的义务。 

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承诺函在本企业控制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期间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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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资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上市公司披露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更换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

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外，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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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记

录文件显示，在新乡化纤就本次股权变更做出提示性公告日（即2022年3月22日）前6个月内，

收购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新乡化纤股票的情况。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上市

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记

录文件显示，在新乡化纤就本次股权变更做出提示性公告日（即2022年3月22日）前6个月内，

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买卖新乡化纤股票的情况。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22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新乡国资集团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新乡国资集团，该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截止本收购报告书签署

日，新乡国资集团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正在审计进程中。 

二、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目

的注释 

新乡国资集团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

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新

乡国资集团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目的注释等详见本报告书

备查文件。 

三、新乡国资集团最近一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元：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403,492,579.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8,642,25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20,874,476.00  

   应收账款   5,284,879,982.5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495,291,633.62  

   其他应收款   8,186,637,795.96  

   存货   26,884,789,368.76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42,482,322.20  

流动资产合计  51,737,090,408.2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276,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5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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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1,799,825,257.54  

   长期股权投资   3,247,638,005.2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91,951,387.08  

   其他非流动金融投资   2,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7,235,358,662.39  

   固定资产   5,969,423,462.63  

   在建工程   9,976,201,443.67  

   生产性生物资产   535,727.22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39,532.75  

   无形资产   6,897,681,563.2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95,007,536.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3,581,905.2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5,612,962.3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821,157,445.66  

资产总计  90,558,247,853.8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179,652,429.83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862,261,129.90  

   应付账款   2,770,872,925.79  

   预收款项   46,766,588.75  

   合同负债   1,640,259,990.33  

   应付职工薪酬   17,807,915.81  

   应交税费   406,870,517.83  

   其他应付款   10,120,205,282.53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2,934,154.02  

   其他流动负债   80,448,631.76  

流动负债合计  25,568,079,566.5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1,844,069,149.30  

   应付债券   1,977,557,667.40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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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1,866,077,293.1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78,704,118.39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8,937,547.23  

   其他非流动负债   119,103,347.6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424,449,123.10  

负债合计  41,992,528,689.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749,981,3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6,005,494,052.0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729,027,902.65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1,787,550.00  

   未分配利润   29,154,943.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29,515,445,748.09  

   少数股东权益   19,050,273,416.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8,565,719,164.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90,558,247,853.89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883,540,602.89  

其中：营业收入  879,995,616.45  

二、营业总成本  858,908,309.10  

     其中：营业成本   690,152,079.73  

              税金及附加   11,457,957.90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76,423,021.62  

              研发费用   11,003,165.72  

              财务费用   69,872,084.13  

                 其中：利息费用   12,194,6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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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7,994,818.21  

      加：其他收益   3,355,628.2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9,174,503.4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1,282,967.3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0,665,699.2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97,499.15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6,299,227.13  

加：营业外收入  13,358,381.45  

减：营业外支出  656,956.7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9,000,651.79  

减：所得税费用  13,386,224.0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5,614,427.7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5,614,427.7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6,566,792.82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952,365.0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14,065,607.31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114,065,607.31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14,065,607.31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5,927,557.68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98,138,049.63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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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

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59,680,035.09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60,632,400.13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952,365.0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98,123,598.2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13,682.0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288,704.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5,925,984.4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06,918,194.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3,453,903.8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527,686.7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097,130.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6,996,91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929,069.1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1,864,178.1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149,586.9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68,330,585.8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30,344,350.9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156,883,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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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8,496,732.42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546,248.4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02,926,063.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418,287.8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61,822,158.6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75,490,524.1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863,235.0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7,175,917.8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76,991,809.9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79,858,677.9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088,888.8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64,939,376.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2,236,541.0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78,583,898.0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18,286,888.1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96,870,7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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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

的其他信息。 

3、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中披露的内容外，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未采取、亦未有计划采取其他对本次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亦不存在其他对本次

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29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收购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新乡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项

的通知》（新财产权【2022】1号）； 

（四）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五）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七）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收购人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八）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

收购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九）收购人就本次收购应履行的义务所做出的承诺； 

（十）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

说明； 

（十一）收购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十二）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十三）新乡市财政局、新乡国资集团及白鹭集团签订的《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新长路与经八路交叉口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童心 

联系电话：0373-397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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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冯晖 

 

 

 

2022年3月24日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31 

 

 

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

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

的责任。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鲁鸿贵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王峰                                                                                                周耀鹏 

 

 

 

202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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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之签署页）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冯晖 

 

 

 

2022年3月24日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33 

 

 

 

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新乡市 

股票简称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收购人名称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河南省新乡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间接持股）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收购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收购

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收购人将成为上市公司

的间接控股股东，新乡

市财政局仍为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5%以

上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

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
公司 

家数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A股流通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收购股份

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A股流通 

变动数量：44,250.71（间接持有） 

变动比例：30.17% 

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2年3月22日 

方式：无偿划转 

是否免于发出

要约 

是√ 否□ 

本次收购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免于要约收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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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

间 是否存在持

续关 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否√ 

 

收购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收购人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本次收购属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无须支付资金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否√ 

收购人符合《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一）的规定，可免于聘请财务顾问。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已完成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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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附表》之签署页） 

 

 

 

 

 

 

 

 

 

 

新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冯晖 

 

 

 

202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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